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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及 2026年「整筆撥款津助財務管理」分享會 

常見問題 

（2026年 5月新增／主要更新的資料以黃色標示） 

  

(一) 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的運用 第 1 – 5 題 

(二) 公積金儲備及寄存帳戶 第 6 – 9 題 

(三)  租金及差餉及中央項目 第 10 – 11 題 

(四)  採購 第 12 – 15 題 

(五)  成本分攤 第 16 – 20 題 

(六) 財務申報 第 21 – 26 題 

 

(一) 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的運用 

1. 有關《社會福利服務整筆撥款津助手冊》（《手冊》）附件 4.4「以整

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支付非經常開支的財務門檻和條件 」 的第 

(1) 項，使用獎劵基金或整筆撥款是否有優先次序？ 

 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是用作支付津助服務的營運開支，例如

員工成本和行政開支，包括小型維修及保養工程。至於重大購置項

目和大型翻新工程，除非有基於權宜考慮和真正需要的合理原因，

否則機構應利用奬券基金的年度整體補助金或大額補助金支付有

關費用。獎券基金提供的整體補助金旨在協助機構為其資助服務

單位，進行指定限額內的小型工程或購置家具及設備，以維持單位

有良好及安全的環境及能提供充足設備。機構應根據《獎劵基金手

冊》第四章的指引，靈活使用整體補助金。 

 按《手冊》附件 4.4第(1)項的指引，機構可按指定限額內的家具／

設備或工程項目，以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或整體補助金支付

相關費用。機構在有審慎的財務規劃及管控，並遵從《手冊》及《獎

券基金手冊》的相關規定及要求下，可自行決定以整筆撥款／整筆

撥款儲備或以整體補助金支付相關費用，兩者沒有優先次序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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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，基於整體補助金設立的目的，社署鼓勵機構優先考慮使用獎劵

基金以支付非經常開支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4.6、5.4、8.1段及附件 4.4，以及《獎券基

金手冊》第四章第 4.2及 4.4段。 

2. 機構可否以整筆撥款支付罰金及罰款，例如強積金逾期罰款、差餉附

加費及違例泊車罰款？ 

 機構在非提供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（《協議》）服務或《協議》相

關活動註過程中產生的開支不應以整筆撥款包括公積金支付，而應

由機構的本身資源自行承擔。 

 請參閱上載社署網頁的《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認可及非認可

的成本項目參考清單》。 

註 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3.5段有關運用整筆撥款津助於《協議》相關活動的指引。 

3. 遇上財物遺失，機構雖已購買保險，但仍須支付保險的墊底費，其墊

底費可以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支付嗎？  

 機構須在整段服務營運期內，為津助福利服務購買僱員補償保險

及公眾責任保險。此外，在符合《協議》規定和《手冊》相關規定

的前提下，機構可選擇合適的保險計劃，為服務使用者及員工提供

最佳保障，惟有關保險計劃屬機構的財政負擔範圍內，而且不會對

服務質素構成影響。 

 機構在符合上述規定購買保險後，如仍要支付相關保險的墊底費，

可以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支付，惟機構管理層應確保有關支

出不會令機構陷入財困，或對提供服務和服務使用者的利益構成

任何不良影響。  

⚫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4.9段及上載社署網頁的《整筆撥款／整筆

撥款儲備認可及非認可的成本項目參考清單》。 

https://www.swd.go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585/tc/Reference%20List%20of%20Recognised%20%26%20Non-recognised%20Items%20under%20Lump%20Sum%20Grant%20(LSG)_LSG%20Reserve_tc.pdf
https://www.swd.go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585/tc/Reference%20List%20of%20Recognised%20%26%20Non-recognised%20Items%20under%20Lump%20Sum%20Grant%20(LSG)_LSG%20Reserve_t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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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機構可以運用整筆撥款儲備支付員工的福利活動或獎勵（包括發放一

次性獎勵金給全體員工／頒發長期服務獎紀念品等），以及員工的海

外工作培訓，以提升員工士氣和加強專業發展嗎？有什麼需要考慮？ 

 機構在符合《協議》的規定，以及相關法定人手要求的前提下，可

按機構的人力資源政策釐定編制，亦可靈活調配資源及聘用人員，

以達致所需的服務量及成效。因此，機構應就人力規劃、招聘及挽

留員工、薪酬待遇、培訓及發展等人力資源管理事宜，制定和實施

清晰而透明的政策。津助撥款中的「個人薪酬」包括適用於機構營

辦津助福利服務的員工薪金、公積金，與薪金有關的津貼及附帶福

利。 

 就此，機構可善用整筆撥款儲備，支付津助員工的福利活動或獎

勵，以提升員工士氣及服務質素；或有助推行相關《協議》服務的

海外培訓的相關費用。惟機構須制定合理、公開及公平的員工福利

／獎勵、員工發展及獲海外培訓的機制，並遵從《手冊》有關使用

及管理整筆撥款儲備的要求，包括機構管理層應定期向管治委員

會匯報整筆撥款儲備的最新情況，而管治委員會須每年最少討論

一次如何管理及運用整筆撥款儲備，有關討論須記錄在案；以及機

構須就妥善運用公帑向社署及公眾負責等。 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4.1、4.6、5.4、8.1及 9.6段。 

5. 如專項基金的撥款未能全數資助項目的開支，機構可否動用整筆撥款

／整筆撥款儲備填補不敷的項目費用？是否有上限及須得到社署批

准？  

 一般而言，若申請項目不涉及雙重補貼，社署可接受機構同時以專

項基金以外的撥款（例如其他基金或捐款），支付項目的部分費用。

如機構計劃運用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，支付項目的部分費用，

機構可按現行有關申請運用整筆撥款／整筆撥款儲備的指引向社

署提出申請。社署會按既定程序審批每宗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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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公積金儲備及寄存帳戶 

6. 機構可否以公積金儲備支付長期服務金（長服金）及年假薪金？還是

只可用作公積金供款？社署放寬公積金儲備可用於與整筆撥款儲備相

同的範疇後，機構是否先要用盡整筆撥款儲備，才可運用公積金儲備？ 

 如津助員工的公積金撥款有盈餘，機構可保留該款項作為公積金

儲備（惟定影員工公積金的累積盈餘須用於抵銷定影員工未來的

公積金撥款），以用於履行對員工的公積金承擔。 

 由 2025年 4 月起，機構在確保預留足夠款項履行對員工公積金供

款的合約承諾及法定要求，並經管治委員會同意及透過既有機制

與員工進行溝通後，可將公積金餘下的儲備用於與整筆撥款儲備

相同的範疇上，包括支付營運開支、員工的薪酬、因取消強制性公

積金（強積金）「對沖」安排而須要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期服務金等。 

 只要在遵守《手冊》的規定下，機構可按其服務運作及財務上的需

要而運用整筆撥款儲備或公積金儲備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4.7段。 

7. 政府於 2025年 5月 1日實施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，以改善僱員的

退休保障。勞工處的「取消強積金『對沖』安排資助計劃」（「資助計

劃」）列明，如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已經由或將由政府撥款全數支

付／補貼，其僱主便不可再經「資助計劃」申領資助。機構是否合符

資格申請「資助計劃」？  

 為免出現雙重資助，獲整筆撥款津助營辦福利服務的機構，或獲社

署指明用途的中央項目撥款資助的福利項目／計劃註 的機構，如並

無從其他途徑獲政府全數資助遣散費／長服金，可以申請「資助計

劃」，資助機構支付受津助 ／資助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的部分

開支。勞工處及／或其委聘的代辦機構在處理資助申請時，會再核

實有關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是否已由政府全數資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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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詳情請參閱社署 2025 年 3 月 26 日向各機構發出以「取消強制性

公積金『對沖』安排」為標題的信件。 

註  由於「少數族裔社區大使」試驗計劃的撥款已包括遣散費，故此，此試驗計劃不符合 

「資助計劃」的申請資格。 

8. 承上第 7 題，機構為此而產生的開支及財政承擔，應如何作相關的財

務申報？ 

⚫ 就受津助員工的遣散費／長服金，為增加機構運用儲備的靈活性，

機構除了可運用整筆撥款或整筆撥款儲備支付有關費用外，亦可

運用公積金儲備或寄存帳戶儲備（惟機構須確保能達到此兩項儲

備的原定目標，並經管治委員會同意及透過既有機制與員工進行

溝通）全數支付有關費用。機構須根據現金會計方式編製其周年財

務報告，在整筆撥款下的其他收入項目反映該年度的相關開支及

資助。 

⚫ 另外，機構可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於 2023年 7月發布的《香港取

消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對沖機制的會計影響》，在其以應計制會計

方式編製的財務報表中反映有關財政承擔的入帳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4.7、5.4.5(a) 段，以及社署 2025年 3月 26

日向各機構發出以「取消強制性公積金『對沖』安排」為標題的信

件。 

9. 如機構持有寄存帳戶儲備但沒有定影員工，寄存帳戶儲備是否需要退

還予政府？  

 如機構持有寄存帳戶儲備但沒有任何定影員工，機構的寄存帳戶

儲備會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和整筆撥款儲備合併。在計算機構每年

累積儲備上限時，合併寄存帳戶儲備和整筆撥款儲備的帳戶後的

首 3 個財政年度內，寄存帳戶儲備的任何開支和結餘均獲豁免計

算。自第 4 個財政年度起，寄存帳戶儲備和整筆撥款儲備的結餘

會合併計算，而高於機構全年營運開支 25%的儲備款額須退還政

府註。 

https://www.hkicpa.org.hk/-/media/HKICPA-Website/New-HKICPA/Standards-and-regulation/SSD/gMPFLSP.pdf
https://www.hkicpa.org.hk/-/media/HKICPA-Website/New-HKICPA/Standards-and-regulation/SSD/gMPFLSP.pdf


6 

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5.4.5段。 

註  為支援機構落實「資源效率優化計劃」，社署讓所有機構保留原須退還政府的整筆撥

款儲備上限的款額至 2028-29 年度。詳情請參閱社署 2025 年 3 月 3 日向各機構發出

以「為實施『資源效率優化計劃』的支援安排」為標題的信件。 

 

(三) 租金及差餉及中央項目 

10. 假設機構在 2024年 8月已經獲社署批准就受津助服務單位的租約以

提供認可的福利服務，機構最快何時可以收到租金補貼？ 

 機構在繳付首次新訂租金及差餉後，可隨即向社署遞交表格E2及

相關證明文件，申請發放有關金額。社署會盡快完成批核及發還

已付的款額，並會透過現行就已認可租金及差餉按季度預先發放

的機制， 在每季首月發放當季新認可的租金及差餉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社署 2025 年 4 月 7 日向各機構發出以「為實施「資

源效率優化計劃」的新一系列支援安排」為標題的信件。 

11.  何謂中央項目？可舉例說明嗎？ 

 整筆撥款不包括為指明用途而設的中央項目撥款。任何中央項目

的盈餘不得與其他項目的虧損互相抵銷，而社署可按個別中央項

目的條款及條件收回有關盈餘。每個財政年度內每個中央項目的

盈餘或虧損均須分開填報。機構在提交周年財務報告時，須一併

提交個別受津助服務單位中央項目的資助和支出分析。 

 中央項目的例子可參閱上載於社署網頁內的周年財務報告版式

及中央項目附表範本，例子包括寄養服務津貼／緊急寄養服務津

貼及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4.4.2、5.5.4(c)段及附件 5.5。  

 

 

 

https://www.swd.gov.hk/tc/ngo/subventions/sb_info/form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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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採購 

12. 如機構邀請了五家供應商報價，但有一家供應商沒有回應，請問是否

已計算完成五個報價，還是須要向其他供應商索取報價，直至有五家

供應商回應為止？如機構已採用公開模式招標，但回標少於五份，是

否不用再作安排？  

 社署已由 2025 年 5 月起，放寬採購程序及報價／招標的財政限

額規定。按《手冊》附件 5.17，若單項採購／合約採購價值： 

 超逾 5 千元及不超逾 5 萬元，機構須最少邀請兩家承辦商或

供應商提供書面或口頭報價即可； 

 超逾 5萬元及不超逾 350萬元的工程計劃或超逾 5萬元及不

超逾 135萬元註的服務／物料採購，機構須最少取得五家承辦

商或供應商的書面報價，如邀請或取得少於五家報價，必須

根據《手冊》附件 5.17第 2.2段適當援引特別授權進行； 

 超逾 350 萬元的工程計劃或超逾 135 萬元註的服務／物料採

購，機構須以招標文件進行招標。在一般情況下，機構應採用

公開模式進行招標，收回的標書數量沒有最低要求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5.8.2段及附件 5.17。 

註 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物料／服務採購報價／招標的財政限額規定由 136 萬元

調整至 135 萬元。詳情請參閱社署 2025 年 12 月 12 日向各機構發出以「為實施

「資源效率優化計劃」的新增支援安排 – 採購程序調 調整採購財政限額」為標題

的信件。 

13. 社署是否採納網上報價及採購，如淘寶？ 

⚫ 網上格價可等同口頭報價，適用於小額採購。所有報價資料須載

有相關公司 ／ 供應商的名稱、網址及查核報價日期的妥善記錄

（網上截圖或電郵記錄亦可接受），並按機構已核准的採購程序

審批，以確保公帑得以小心及妥善地運用。 

⚫ 另外，社署亦藉此提醒機構要留意網上購物的風險，如出現貨不

對辦而需追討賠償，機構須自行承擔網上購物所帶來的所有損

失。 



8 

 

14. 機構員工可否使用個人信用咭支付機構的相關開支費用，因而所獲積

分又應如何處理？ 

⚫ 為確保良好內部監控及避免利益衝突，機構在採購及支付費用

時，應避免使用員工的個人帳戶包括電子帳戶。機構員工在相關

過程中獲得的利益，須妥善申報及記錄。無論採取任何形式的採

購及支付方式，機構須確保有關程序符合《手冊》所列明的要求，

包括有效的內部管控和防貪及誠信規定等，並制定合適的工作程

序、行為守則及誠信政策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5.8及 9.7段。 

15. 在進行報價時，機構是否只可接納符合要求而索價最低的報價 ／招

標或符合要求而整體得分最高的報價／招標（如採用評分制度）？  

 機構應落實一套嚴謹的採購制度，確保以具競爭性、公開及公平

的方式採購物品及服務。機構亦應設立其採購及存貨管理系統，

並訂立足夠的檢查及管理措施，予以監察。《手冊》附件 5.17的

採購指引為機構提供一個框架，以助其設立本身的系統，而機構

的系統不應比《手冊》附件 5.17所定的指引寬鬆。一般而言，除

非機構援引《手冊》附件 5.17第 2.2段所述的特別授權，否則應

接受符合要求而索價最低或整體得分最高的報價／招標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5.8.2段及附件 5.17。 

 

(五)   成本分攤 

16. 《手冊》第六章有關成本分攤的內容是否仍然適用？機構是否已不需

要進行任何成本分攤？ 

⚫ 為保障公帑用得其所，作為基本原則，津助撥款不得用於非《協議》

服務。機構須確保津助服務沒有在金錢上或實物方面，為非津助服

務提供補貼。如有非津助服務佔用了津助資源，機構應在合適的基

礎上，把成本分攤予《協議》服務及非《協議》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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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為促進資源運用的協同效應及減省行政工作，機構在以下情況無

須進行成本分攤： 

(i) 營辦由社署津助或資助（包括由社署提出／統籌／負責推行

的活動）的服務／項目〔例子：A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
及 B機構的長者鄰舍中心舉辦聯合活動，包括使用彼此的津

助處所〕; 

(ii) 營辦由其他資金或捐款資助的《協議》／《協議》相關服務

〔例子：機構以公營機構的資助營辦《協議》服務，並將所

有的收支納入周年財務報告〕; 

(iii) 獲得上載社署網頁的政府基金／資助計劃資助推行的服務

／項目； 

(iv) 自 2026 年 4 月起，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或公益金資

助並符合社署列明的條件的福利服務／項目註； 

(v) 一般而言，若相關活動的性質為一次性／偶發性，而所佔用

的津助資源微少。 

 在非上述情況下，機構仍須適當地進行成本分攤，有關成本分攤的

原則及方法可參閱《手冊》第六章。 

註 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3.7段及上載社署網頁的成本分攤「常見問題」。 

17. 按社署的指引，可獲豁免成本分攤的服務／項目不包括自負盈虧的服

務或被視作非津助／非資助服務的社會企業。現正獲社署「創業展才

能」計劃資助之社會企業是否需要進行成本分攤？  

 自負盈虧服務是指機構以其自身資源營辦的非社署津助項目，包

括津助安老院的自資部分。就《手冊》而言，社會企業指沒有獲政

府資助的自資業務，並有獨立處理的財務帳目。機構轄下自負盈虧

服務及社會企業不得越界補貼。 

 獲社署按指定用途津助或資助的合約服務及有時限項目（包括由

社署提出／統籌的活動或負責推行的項目），例如長者社區照顧服

務券計劃、攜手扶弱基金／「創業展才能」計劃資助的項目，以及

由社署推行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（包括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及在校

https://www.swd.go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585/tc/List%20of%20funds%20or%20subsidy%20schemes%20exempt%20from%20cost-apportionment.pdf
https://www.swd.go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585/tc/QandA_TC_(April_2026).pdf
https://www.swd.gov.hk/tc/svcdesk/funds/ccf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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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後託管服務計劃等），無論機構有否動用津助資源，都無須納入

周年財務報告（中央項目除外）及分攤經營該些服務／項目的成

本。然而，機構須按個別服務／項目的規定另行提交財務報告，及

須就該等服務／項目的盈餘退還社署（如適用）。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3.5.6、3.6段，以及上載社署網頁的成本分

攤「常見問題」第 2和 4題。 

18. 成本分攤的計算方法是否須事先向社署申報並獲批核？  

 機構把營運成本適當地分攤予津助及非津助服務時，應根據《手

冊》第六章的原則，按其實際的運作情況採用合適的成本分攤方

法，而無須事先向社署申報或申請批核。 

 社署財務科會按需要或以抽樣方式進行會計審查，以檢視機構有

否遵守《手冊》內訂明的會計及財務申報規定，當中包括審查機構

進行成本分攤的財務安排／機制。機構應備存所有相關記錄和資

料，並在合理時間內供社署人員審查。 

19. 在進行成本分攤後，機構在周年財務報告申報的租金及差餉支出，並

不等同認可處所 100% 的租金及差餉津貼金額。在此情況下，會否影

響下一次租金及差餉津貼的申請及審批？  

 機構如獲准在認可處所／地方營辦非《協議》服務，須在周年財務

報告呈報租金及差餉的實際收支情況，包括填報《手冊》附件 5.6。

若機構在進行成本分攤後，個別處所的實際租金及差餉支出少於

獲發放的津貼金額，任何盈餘不得與其他處所的虧損互相抵銷，並

須退回社署。周年財務報告中所顯示的租金及差餉支出亦不會影

響下一次租金及差餉的申請／審批／支付。 

https://www.swd.go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585/tc/QandA_TC_(April_2026).pdf
https://www.swd.go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585/tc/QandA_TC_(April_2026)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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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機構在推行無須進行成本分攤的服務／項目時（包括獲指定的政府基

金／資助計劃或非政府基金資助的服務／項目，以及社署的資助服務

等），而主動使用了津助資源補貼該服務的支出（例如支付該些服務

／項目的員工薪酬），是否合乎津助規定？  

 機構在營辦《協議》服務期間，或會同時營辦自資服務，或推行非

《協議》服務／非津助服務。作為基本原則，津助撥款不得用於營

辦非《協議》服務。 

 雖然機構可按《手冊》第三章在指定的情況下，無須因動用了津助

資源而進行成本分攤，但在資源分配及運用方面，機構應按津助及

非津助服務分別獲發的資源就該等服務進行妥善的財務預算和安

排，不可以主動分配／動用津助資源至非津助服務。   

 詳情請參閱《手冊》第 3.4至 3.7 段，以及成本分攤「常見問題」

第二部分。 

 

(六)   財務申報 

21. 如何以現金會計方式(cash basis accounting)編製周年財務報告？ 

 周年財務報告是機構按照社會福利署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獲津

助，並於《協議》內訂明的所有服務（包括其支援服務），及有

指明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所資助的《協議》服務或其相關活動

而編製。周年財務報告按現金會計方式編製，即收入在收到現金

時入賬，而支出則在支付費用時入帳。政府退款及退還政府的款

項亦須在收到或支付現金的財政年度記帳。非現金項目如折舊

(depreciation)、備付金(provisions)及應計項目(accruals)並不記入周

年財務報告。 

https://www.swd.go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585/tc/QandA_TC_(April_2026).pdf
https://www.swd.go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585/tc/QandA_TC_(April_2026).pdf


12 

 

22. 科技進步，機構使用電子交易及電腦文書以應付日常運作情況日益普

及。社署是否接受機構在進行電子交易後只收取並備存電子收據（非

實體收據），或者機構以電子方式批核文件而不打印實體文件簽署？ 

⚫ 機構應以文件的原始形式妥善記錄該文件，並確保相關記錄可以

在進行津助審查時供社署職員查閱，電子文件也可以接受。 

⚫ 機構亦可以電子方式批核交易的文件，但須在相關批核系統中妥

善記錄批核程序，包括批核人員以及批核日期，並且確保可以隨

時讓社署職員或有需要人士從系統中檢視相關資料。 

23. 每年機構須向社署提交周年財務報告和財務報表各兩份。請問所提交

的文件是否必須為正本？ 

 《手冊》第 5.5.1段提及財務申報規定，獲社署津助的機構須於每

年的 10 月 31 日或以前，提交下列涵蓋上一個財政年度（即 4 

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）的文件各兩份，其中須包括最少一份正

本： 

(a) 周年財務報告連同核數師的鑒證報告； 

(b) 整個機構經審計的財務報表連同核數師的管理信函；及 

(c) 《手冊》第 5.5.4 段所述的相關附表（如適用）。 

24. 如發現會計紀錄有錯誤，應如何修改？ 

• 會計紀錄不應使用塗改液修正。任何更改必須經由授權人員劃線

刪改並在旁簽署確認。如涉及調整帳項，必須經過正式批核才可

進行調整。 

25. 機構應如何定義 Fixed Assets? 

• 機構可以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制定的會計準則第 16 號 – 不動

產、廠場和設備(Hong Kong Accounting Standard 16 - Property, Plant 

and Equipment)以決定購置的物品是否符合固定資產的準則。機構

的核數師需要就機構的會計歸類發表審計意見，因此機構應在有

需要時諮詢核數師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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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「PAID」印在甚麼情況下使用？ 

• 「PAID」 印應於款項支付後由付款人員立即蓋在發票及付款憑

單（或相關付款證明）上，以確認支付狀態並防止重複付款。 

 


